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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杨作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勋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新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089,393,790.57 4,118,627,100.77 4,118,627,100.77 2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8,204,655.66 1,134,443,713.21 1,134,443,713.21 17.08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91,585.22 346,334,043.85 346,334,043.85 -74.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811,208,482.09 1,544,888,376.03 1,544,888,376.03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505,859.26 179,599,697.44 179,599,697.44 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915,407.08 177,943,753.87 177,943,753.87 1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0 18.21 18.21 减少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80 1.12 1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0.80 1.12 17.50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依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18年7月5日为除权日派送红股 64,000,000.00

股，分配后总股本为224,000,000.00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一一每股收益》第十三条规

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加或

因并股而减少，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

股收益。上述变化发生于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的，应当以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已按转增完

成后的224,000,000.00股为基础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0,264.65 599,435.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6,715.00 466,356.7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0,774.67 1,981,798.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58,609.41 -457,138.62

合计 859,144.91 2,590,452.1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2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5,682,062 51.64 0 无 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563,676 2.04 0 无 未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971,457 1.77 0 无 未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

3,087,154 1.38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231,177 1.00 0 无 未知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

司－自有资金

2,227,570 0.99 0 无 未知

陶勇 1,849,420 0.83 0 无 未知

卢建华 1,793,840 0.80 0 无 未知

罗明光 1,744,660 0.78 0 无 未知

单连霞 1,430,000 0.64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5,682,062 人民币普通股 115,682,062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563,676 人民币普通股 4,563,67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3,971,457 人民币普通股 3,971,45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3,087,154 人民币普通股 3,087,15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231,177 人民币普通股 2,231,177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自有资金 2,227,570 人民币普通股 2,227,570

陶勇 1,849,420 人民币普通股 1,849,420

卢建华 1,793,840 人民币普通股 1,793,840

罗明光 1,744,660 人民币普通股 1,744,660

单连霞 1,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

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0日 增减幅度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33,994,438.35 894,591.15 48413.16%

预付款项 7,773,556.51 3,320,931.01 134.08%

其他应收款 10,943,092.44 190,138.94 5655.31%

存货 3,693,898.20 562,386.73 556.83%

其他流动资产 934,257.24 4,560,775.87 -79.52%

固定资产 3,700,913,519.24 2,810,461,278.41 31.68%

在建工程 112,855,525.64 555,389,309.06 -79.6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33,612,215.64 1,372,948,616.38 48.12%

应交税费 5,430,479.98 17,350,035.14 -68.70%

其他应付款 154,975,831.41 427,964,082.52 -63.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1,500,000.00 72,000,000.00 110.42%

长期借款 1,273,500,000.00 981,500,000.00 29.75%

股本 224,000,000.00 160,000,000.00 40%

说明：

应收账款：应收节能服务费及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增加，引起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预付项目前期费用增加，引起预付账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应收合营企业股利及项目前期费用增加，引起其他应收款增加。

存货：维修用备品备件增加，引起库存物资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预交企业所得税减少，引起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固定资产：工程完工转固，引起固定资产增加。

在建工程：工程完工转固，引起在建工程减少。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节能业务应付物资及应付工程款增加，引起应付账款增加。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少，引起应交税费减少。

其他应付款：应付关联方垫付款减少，引起其他应付款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引起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增加。

长期借款：为满足配电网节能业务资金需要，公司贷款增加，引起长期借款增加。

股本：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配每股派送红股0.4股，已于2018年7月5日实施完毕，引起股本

增加40%。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幅度

销售费用 958,612.00 627,809.88 52.69%

财务费用 37,189,546.61 23,427,452.28 58.74%

资产减值损失 22,978,650.98 13,100,572.48 75.40%

投资收益 20,613,753.85 5,488,485.36 275.58%

营业外收入 2,581,234.03 1,357,352.12 90.17%

所得税费用 4,485,350.54 9,924,444.55 -54.18%

说明：

销售费用：公司节能业务量增加，引起销售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长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利息支出增加，引起财务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引起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按权益法确认的合营企业新嘉南建材公司利润同比大幅上升，引起投资收益

增加。

营业外收入：违约金及资产处置收益增加，引起营业外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电网业务盈利减少，引起所得税费用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作祥

日期：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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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707� � �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18-135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0月30日下午1:30 （下午1:30-2:00为现场审核登记时

间）。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下午3:00至2018年10月30

日下午3: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朝阳公园西2门）众信旅游大厦二层大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郭洪斌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7人，代表股份100,305,942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31%。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9人，代表股份9,950,35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2人，代表股份99,602,141股，占公司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0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4人，代表股份9,246,55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8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703,801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王茜、白杰、侯婧、孟高杨、刘艳、刘春霞、冯庆共7

人因离职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上述7人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3,500股将由公司全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6.47元/股，公司

应支付回购款734,345.00元，回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回购前公司

股本总额的0.0134%（公司股本总额按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公司股本总额计算）。待上

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113,500股。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应回购股份（股）

回购价格

（元/股）

应支付回购款（元）

回购股份

所在期间

2017年激励计划离职激励对象

--王茜等7人

113,500 6.47 734,345.00 全部

表决结果：

赞成票：99,95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9%；

反对票：3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599,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705%；

反对票：3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95%；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

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

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情况

1）经2017年5月31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及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7]1973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亿元。经深交所“深证上[2017]� 838号” 文同意，公司7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已于2017年12月2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众信转债” ， 债券代码

“128022” 。

根据《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众信

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2017年12月7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可以

转股，即2018年6月7日至2023年12月1日期间可以转股。

2018年6月7日众信转债进入转股期，自前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注册资本之日起至本

次股东大会开前一个交易日止（2018年7月27日-2018年10月29日）众信转债转股数量为3,292

股，公司注册资本增加3,292元。

由此，公司的注册资本由849,102,180元变更为849,105,472元。本次变更前后公司注册资本

变化情况如下：

变更前 增加 变更后

注册资本（元） 849,102,180 3,292 849,105,472

2） 鉴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股份113,500股，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人民币113,

500元。

由此，公司的注册资本由849,105,472元变更为848,991,972元。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注册

资本变化情况如下：

变更前 减少 变更后

注册资本（元） 849,105,472 113,500 848,991,972

（2）扩大公司经营范围

决议公司的经营范围增加：销售化妆品、珠宝首饰、旅游用品，集邮票品、工艺品、黄金制

品、白银制品(不含银币)、装帧流通人民币、花卉、厨房用具、鞋帽、箱包、通讯设备、照相器材、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票务代理；订房服务；销售食品、饮料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3）修改《公司章程》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股份总数减少110,208股，注册资本减少110,208元，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如下：

原章程 修订后章程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49,102,180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48,991,972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保险兼业代理；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

版物、音像制品零售、网上销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4月

30日）；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销售纺

织、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

金、家具、室内装饰材料；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营

销及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技术开发；软件开发；电脑图文设计、制

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翻译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汽车租赁、计

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投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领

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备案。）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

务；出境旅游业务；保险兼业代理；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

版物、音像制品零售、网上销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4月

30日）；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销售纺

织、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

金、家具、室内装饰材料；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营

销及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技术开发；软件开发；电脑图文设计、制

作；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翻译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汽车租赁、计

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投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销售

化妆品、珠宝首饰、旅游用品，集邮票品、工艺品、黄金制品、白银制品(不

含银币)、装帧流通人民币、花卉、厨房用具、鞋帽、箱包、通讯设备、照相

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票务代理；

订房服务；销售食品、饮料。（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

备案。）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49,102,18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48,991,972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4）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

赞成票：99,95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9%；

反对票：3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599,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705%；

反对票：3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95%；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

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为了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同意公司为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使用东航虚

拟账户系统信用账户在东航B2T平台采购业务提供反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

元，担保期限为两年，自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向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履行

赔付义务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

赞成票：99,95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9%；

反对票：3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9,599,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705%；

反对票：3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95%；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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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并授

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849,102,180元减少至848,991,972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如果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18-137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冯滨先生召集，并于会议召开3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会

董事10人，实际到会董事10人。会议由董事长冯滨先生主持，公司的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以2018年10月30日作为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2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00万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价格为4.87元/股， 该授予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50%及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的两个价格的较

高者。

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公告后通过公司内部系统在公司内

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进一步审

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待公示期结束后，董事会将为监事会审核无异议的激励对象办理激励

股份的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

10�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

员名单进行了初步核实。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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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

监事长李海涛女士召集并主持，并于会议召开3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

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及

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经初步核查，列入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名单的26名激励对象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18年10月30日作为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向26名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300万股。

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公告后通过公司内部系统在公司内

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进一步审

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在公示期结束后，监事会将再次披露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

的说明。

三、备查文件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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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18年10月30日

■授予数量：300万股

■授予价格：4.87元/股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10月30日为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向26名激励对象授予300万股众信旅游股票。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

其摘要已经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种类：公司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3、激励对象及数量：以2017年11月1日为授予日，向393名激励对象授予1300万股限制性股

票。在授予日后资金缴纳过程中25名激励对象全部放弃认购，其股份数量为352,050股，1名激

励对象部分放弃认购， 其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4,250股，26人合计放弃认购股份共356,300

股。由此，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93人变为368人。授予股份由16,000,000股变为15,643,700

股，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00,000股调整为12,643,700股。

4、授予价格：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6.50元/股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授予时由董事会确定。 确定方法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低于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1）该部分股份授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

2）该部分股份授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

5、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

（1）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解

锁期内按40%、40%、20%的解锁比例分三期申请解锁。具体如下：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4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20%

（2）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自该部分股票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可以在解锁期内按50%和50%的解锁比例分两期申请解锁。具体如下：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该部分股票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解锁期

自该部分股票授予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6、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考核年度为2017-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

一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达到下述业绩考核指标时，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方可解锁。具体如下：

解锁阶段 考核期间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次解锁 2017年度

以2016年为基准年，2017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7%，且2017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不低

于2016年。

第二次解锁 2018年度

以2016年为基准年，2018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7%，且2018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不低

于2017年。

第三次解锁 2019年度

以2016年为基准年，2019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8%，且2019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不低

于2018年。

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考核年度为2018-2019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预

留限制性股票分两期解锁，达到下述业绩考核指标时，预留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锁。具体如下：

解锁阶段 考核期间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次解锁 2018年度

以2016年为基准年，2018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7%，且2018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不低

于2017年。

第二次解锁 2019年度

以2016年为基准年，2019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8%，且2019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不低

于2018年。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股权激励计划的成本

应计入公司相关成本或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2）激励对象层面继续考核要求

根据本公司《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经考核结果为“合格” 方能按照绩效等

级规定的比例申请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

各绩效等级限制性股票解锁比例：

绩效等级 A B C

可解锁比例 100% 90% 8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取消其当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权

利，其当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年10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众信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2、经公司内部系统公示及监事会的进一步核查，2017年10月26日监事会出具了《监事会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的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2017年10月31日，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手续所必须的相关事宜。

4、2017年11月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以2017年11月1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

的393名激励对象授予1,3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表示同意的独

立意见和核查意见。

5、在授予日后资金缴纳过程中25名激励对象全部放弃认购，其股份数量为352,050股，1名

激励对象部分放弃认购，其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4,250股，26人合计放弃认购股份共356,300

股。由此，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393人变为36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00,000

股调整为12,643,700股。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了相关股份登记手

续并发布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该部分股份的上

市日为2017年12月21日。

6、2018年4月16日，2018年5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王锋、王遥、邓欢、钱艳清、

金雪、任芳、董虓浚、施丽娟、王大伟共9人因离职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上述9人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18,000股由公司全部回购

注销。 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

续并于2018年5月31日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7、2018年7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8年6月22日实施完毕， 分配方案为：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279999元（含税），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6.47元/股。

8、2018年7月11日、2018年7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公司2018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李圣男、 何欢、 万珊、朱

佳、杨旭、杨娇、杨天明、赫经纬、王云圣、张改共10人因离职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上述1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24,500股由

公司全部回购注销。 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并于2018年8月17日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9、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王茜、白杰、侯婧、孟高

杨、刘艳、刘春霞、冯庆共7人因离职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上述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3,500股将由公司全部回购注销。公

司目前正怎办理相关手续。

10、2018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

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以2018年10月30日作为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26名激励对象授予300万股限制性股票。监事会对公

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初步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授予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

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授予条件的说明

经董事会审核，1、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 所有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最近3�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员；最近3�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不存在《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

关规定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且激励对象均

符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公告后通过公司内部系统在公司内

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进一步审

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待公示期结束后，董事会将对监事会无异议的激励对象办理激励股份

的登记手续。

三、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10月30日

2、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计26人，包括高级管理人

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比例

占全部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郭镭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 6.67% 1.25% 0.0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25人）

280 93.33% 17.50% 0.33%

合计 300.00 100% 18.75% 0.35%

（注：公司总股本以2018年10月29日在中国结算登记的公司总股本849,105,472股计算）

3、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4.87元/股

4、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300万股

5、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四、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参与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1人，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郭镭先生。经核查，郭镭先生在本次激励股份授予日前6个月内（2018年4月30日-2018年

10月30日）未买卖公司股票。

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说明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任何差异。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六、本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对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 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

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向26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300万股，按照Black-Scholes�期权

定价模型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该等公允价值总额作为本次预留限制性

股票的总成本在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等待期内按照解锁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经测算， 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206.90万元，2018年-2020年预留限制性股票成

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预留限制性股票份额（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成本（万

元）

2018年

（万元）

2019年

（万元）

2020年

（万元）

300 206.90 17.24 103.45 86.21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本次激励对象购股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

励对象依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

其它税费。

八、筹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1,461.00万元，该部分资金公司

计划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九、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经初步核查，列入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名单的26名激励对象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技术）人员，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18年10月30日作为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向26名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300万股。

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公告后通过公司内部系统在公司内

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进一步审

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在公示期结束后，监事会将再次披露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

的说明。

十、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10月30日，该授予日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

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满足《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激

励对象范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以2018年10月30日为授予日将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

十一、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预留股票授予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本次预留股票授予涉及的授予对象和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本次预留股票授予已经满足《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

授予条件；本次预留股票授予尚需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确认、登记手续。

十二、备查文件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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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一、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比例

占全部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郭镭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 6.67% 1.25% 0.0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

25人）

280 93.33% 17.50% 0.33%

合计 300.00 100% 18.75% 0.35%

（注：公司总股本以2018年10月29日在中国结算登记的公司总股本849,105,472股计算）

二、本次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郭镭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 于会青 中层管理人员

3 彭清 中层管理人员

4 王振玥 中层管理人员

5 何鹏 中层管理人员

6 孙京京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 卢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 李林 中层管理人员

9 李一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 刘云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 郭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 贾宝双 中层管理人员

13 龚伟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 顾君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 黄泽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6 周怀 中层管理人员

17 李网龙 中层管理人员

18 沈珂而 中层管理人员

19 陈红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0 傅响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1 余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2 罗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3 陈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4 朱琴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5 彭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6 张文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